
一、投标函

（招标单位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经考察项目现场和研究上述工程招标文件要求及其他招标资料后，

□①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元（¥ ）□②愿意以________的 %

报价），服务期 ，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全部内容，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2.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

3.如果我方中标，将派出 （项目负责人姓名）作为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4.我方将与本投标函一起提交投标保证金，且承诺投标保证金转出账户真实有效。

5.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

（1）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3）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4）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5）在你方和我方进行合同谈判之前，我方将按照投标文件中填报人员及招标文件提

出的最低要求填报派驻本标段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及主要机械设备，经你方审批后作为派

驻本标段的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和主要设备且不进行更换。我方承诺除非招标文件另有约

定，我方派驻本标段的项目经理及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均为我单位在职人员。如我方拟派

驻的人员和设备不满足合同附件要求，你方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6. 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符合资格审

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且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第 1.4.4 项规定的

任何一种情形。

7. 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以及招标文件、招标文

件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日期：____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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